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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對《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委員會 

在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會議上 

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目的 

 

 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在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的會

議上，要求政府當局就以下事項提供補充資料：  
 

(a) 就以下事宜提供詳細分析：  
 
(i) 現時由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或其他形式業主組

織自行管理而沒有聘用物業管理公司 (物管公
司 )的大廈的簡介；及  
 

(ii) 在規管物業管理行業公眾諮詢期間，收到有關
於自行管理其大廈而沒有聘用物管公司的業主

組織或個別業主是否須領取牌照的意見。  
 

(b) 就在《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下無
需申領牌照，由法團或業主組織可自行管理的物業

單位數目訂出上限的建議，作出回應。  
 

(c) 就應為富經驗的在職物業管理從業員 (物管從業員 )，
發出永久物管從業員牌照，而無須他們獲得所須學

歷或完成相關持續專業發展課程的建議，作出回應；

並告知除完成持續專業發展課程外，是否有其他建

議利便現行物管從業員過渡至新發牌制度。  
 

(d) 考慮為物管公司引入多級別發牌制度。  
 

(e) 就現行為「三無大廈」業主所提供的協助，提供資
料。  

 

立法會 CB(2)191/14-15(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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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的回應。  
 
 
由法團或其他形式業主組織管理而沒有聘用物管公司的大

廈的簡介 

 
2. 現時，大約有 8 500 幢大廈由法團或其他形式業主組
織自行管理而沒有聘用物管公司。在這些大廈當中，大約有

69%是單幢式大廈，及有 31%的所屬法團或業主組織自行管
理超過一幢大廈。這些大廈的單位數目詳情，以單幢式大廈

及管理超過一幢大廈的法團或業主組織劃分，見下表：   
 

單位數目 單幢式大廈數目 管理超過一幢大廈的

法團或業主組織 注 
少於 50個單位 82% 57% 
少於 100個單位 94% 72% 

101個單位或以上 6% 28% 
 
注：就管理超過一幢大廈的法團或業主組織方面，很多是在

新界由三層村屋組成的發展項目，例子包括大埔錦鏽台和西

貢摘星臺第一期等。每一幢村屋計算為一幢大廈。  
 
 
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 

 
3. 在規管物業管理行業公眾諮詢期間，我們與自行管

理其物業而沒有聘用物管公司的法團及業主組織會面，聽取

他們對發牌制度的意見。他們均強烈反對要求他們領取任何

牌照。  
 
4. 在二零一一年月七月八日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民
政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我們告知委員有關公眾諮詢的結果及
建議的物業管理行業規管架構的主要準則。委員知悉自行管

理其物業的法團或其他形式業主組織強烈反對須在發牌制

度下領取牌照。他們強烈反對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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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於管理委員會 (管委會 )委員以義務性質服務，如在

發牌制度下須負上個人法律責任，並不公平；  
 

(b) 很多法團的管委會委員近乎全是長者，根本沒有能
力修讀培訓課程以符合發牌規定；及  

 
(c) 自行管理的大廈大多是單幢式舊樓，單位數目少，

管理上只需要一些基本大廈管理知識。這些大廈的

業主鑑於費用考慮而不聘用物管公司，他們也無法

負擔僱用持牌物管公司。這類樓宇大部分業主都是

長者，一旦增加管理費，會對他們帶來沉重負擔。  
 
公 眾 諮 詢 報 告 書 和 書 面 意 見 可 在

http://www.buildingmgt.gov.hk/tc/regulation_of_property_management/13.htm瀏覽  
 

5. 我們注意到既要顧及法團的憂慮，也要確保物業管

理的質素，兩者之間需要取得平衡。經仔細考慮所有因素後，

我們建議沒有聘用物管公司而自行管理其物業的法團，不應

納入發牌制度範圍，委員亦支持有關建議。  
 
 
回應為可自行管理的物業單位數目訂出上限的建議 

 
6. 《條例草案》的詳題訂明，《條例草案》的目的，是

為經營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業務的業務實體和個人發牌。《條

例草案》的立法原意，並不是規管法團的運作。《建築物管

理條例》(第 344 章 )(《條例》)為法團的成立和運作提供法律
基礎。  
 
7. 由於管委會委員以義務性質服務，如在發牌制度下

須負上個人法津責任，並不公平。此外，如將發牌條件施加

在法團的運作上，會有實際的局限。舉例來說，物管公司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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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的條件，包括持有物管從業員牌照的董事及僱員的最低

數目。  
 
8. 如自行管理大廈的法團須在規管制度下領取牌照，

業主可能會因不希望負上個人法津責任而不願出任管委會

的職位。現正支付低廉自行管理費用的大廈業主，可能在別

無選擇下以高價聘請物管公司。在油尖旺區的一個例子，兩

幢單位數目和設施相同的單幢式大廈，有聘請物管公司提供

物業管理服務的每月每戶管理費較由法團自行管理的管理

費貴五倍。就不願意支付額外費用的業主，他們的大廈最終

將成為「三無大廈」，完全缺乏大廈管理。  
 
9. 法團的運作由《條例》而非《條例草案》規管。為

應對不斷變化的需求及大廈管理的情況，政府已成立「《建

築物管理條例》檢討委員會」，全面檢討《條例》。我們即將

在今年稍後時間就《條例》的建議法例修訂諮詢公眾及持份

者。  
 

 
物管從業員的過渡安排 

 
10. 在主體法例和附屬法例制定後，會設立三年的過渡

期，讓物管公司和物管從業員有足夠時間作好準備，以順利

過渡至新設的發牌制度。  
 
11. 為方便具有經驗但正式資歷水平較低的物管從業員

適應新設的發牌制度，在三年過渡期間，具經驗而且符合某

些基本要求的物管從業員將獲發臨時牌照。他們將准予在三

年內出席所需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其後便可獲發正式牌

照。  
 

12. 為方便臨時物管從業員牌照持有人取得正式物管從

業員牌照，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監管局 )可能會考慮讓物管從
業員出席面試或提交論文或報告 (類似相關專業團體的做法 )，
以取代出席持續專業發展課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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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公司單一級別發牌制度 

 

13. 一如上文第 4 段述，在二零一一年月七月八日舉行
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告知委員有關公眾諮詢的結

果及建議的物業管理行業規管架構的主要準則。對於在公司

層面實施多級別發牌制度的建議，有意見表示關注，尤其是

中小型物管公司 (佔全港物管公司總數約 60%)。他們擔心多
級別發牌制度會造成強烈的標籤效應，因為公眾大多傾向認

為持有較高級別牌照的物管公司 (大多是較大型的物管公司 )，
可以提供更高質素的服務，中小型物管公司會因而處於弱勢。

中小型物管公司亦認為，現時業主有能力在招標文件中訂明

自己的要求，政府不應隨意設立一個多級別發牌制度。  
 

14. 經考慮所有意見及論據後，我們建議為物業管理公

司引入單一級別發牌制度，輔以公開透明的資料，是最佳的

方案。委員亦支持有關方案。這個方案能夠在為不同規模的

物管公司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以及幫助消費者作出選擇之

間，取得平衡。詳細理由如下：  
 

(a) 多級別發牌制度會造成或加強標籤效應，亦會使中
小型物管公司可管理的發展項目，缺乏靈活性以及

造成限制，並可能使這些公司的業務範圍縮減。這

有違我們促進物業管理行業的市場競爭和健康發展

的指導原則。  
 

(b) 透過公開物管公司的主要資料讓公眾索閱，可達到
讓消費者在掌握充分資料後作出選擇的目的。《條例

草案》第 13(2)條物管公司登記冊須就每間持牌物管
公司載有該公司僱用的持牌物管從業員的數目 (以人
數範圍的形式表示 )，以及該公司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的住宅用途單位數目 ((以數目範圍的形式表示 )。有
關資料會在監管局辨事處以及透過互聯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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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無大廈」業主的支援 

 
15. 政府一直十分積極推動私人大廈的業主，妥善管理

其物業。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署 )在十八區成立了地區大廈管
理聯絡小組，專責支援和協助業主處理大廈管理事宜，並為

業主提供多方面的支援服務。  
 

16. 為進一步協助沒有法團、沒有居民組織及沒有物管

公司的大廈 (俗稱「三無大廈」 )，民政署近年推出了多項新
計劃，針對性地為「三無大廈」的業主提供全面和深入的支

援。詳情已載列如下。  
 

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17. 為加強對舊樓業主的支援，民政署於 2011 年 11 月
首次推出「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顧問服務計劃」)，
委聘物管公司，免費為樓齡高、租值低的「三無大廈」提供

針對性支援。  
 

18. 獲委聘的物管公司會按目標大廈的情況和需要，為

業主提供一站式專業意見及跟進服務。具體服務範疇包括﹕

逐戶家訪，直接聯絡業主；撰寫大廈公用部分管理檢核報告

(例如外牆、水管、污水渠、電力及供水系統、消防裝置以及
照明設備等 )；協助業主成立法團；出席法團會議提供專業意
見和支援文書工作；協助法團申請各項維修資助和貸款計劃，

跟進維修工程、標書；協助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以及

為法團負責人和一般業主提供大廈管理培訓等。  
 

19. 首期「顧問服務計劃」已於 2014 年 3 月完成。服務
期內，物管公司為 1 200 幢目標大廈撰寫公用部分管理檢核
報告，並成功協助成立及重啟 157 個法團。此外，物管公司
協助了 111 個法團申請維修資助，及 86 個法團委聘認可人士
或承辦商開展維修工程，成效遠超預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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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顧問服務計劃」廣受目標大廈業主及地區人士的

歡迎，認為有助舊樓業主改善大廈管理、居住環境及樓宇安

全。鑑於「顧問服務計劃」成效顯著，民政署已於 2014 年 4
月展開第二期「顧問服務計劃」，為期三年，為另外 1 200 幢
「三無大廈」提供支援。  

 
居民聯絡大使計劃 

 
21. 針對因舊樓大部分業主並非居於大廈內以致難以成

立法團和妥善管理大廈的問題，民政署於 2011 年 11 月推出
「居民聯絡大使計劃」，凝聚業主和居民的力量，協助改善

大廈的管理及居住環境，並擔當政府部門和居民之間的橋樑。

民政署亦不時為聯絡大使安排大廈管理講座和活動，以提升

他們對大廈管理的認識和興趣，從而促進這些大廈日後成立

法團。至今，我們已在各區 770 多幢「三無大廈」成功招募
了超過 1 600 名聯絡大使，而在這些聯絡大使的積極和努力
推動下，共成立了 92 個新法團。  

 
關愛基金–舊樓業主立案法團津貼計劃 

 
22. 為支援樓齡高但租值低的樓宇業主改善大廈管理，

民政署為關愛基金推行一項資助計劃，為樓齡高、租值低的

舊樓法團提供津貼，以促進良好的大廈管理，並藉以鼓勵更

多「三無大廈」業主成立法團。  
 

23. 津貼計劃由 2012 年 10 月起推行，為期三年。合資
格的法團 1 可在推行期間，以實報實銷方式，就以下的項目
申請津貼：  

 
(a) 法團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向土地註冊處提交文

件以供註冊或存案的費用；  

                                                 
1  計劃目標對象是樓齡 30 年或以上的住宅或綜合用途樓宇，並己成
立法團。於市區 (包括沙田、葵青及荃灣 )的住宅單位每年的平均
應課差銄租值應不高於 120,000元；新界的則應不高於 9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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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支出、  
 

(c) 消防及電力設備定期進行例行檢查的支出；及  
 

(d) 清理走火通道的支出。  
 

24. 法團可在計劃期內，申請最多 20,000 元津貼。我們
估計在約有 4 500 個合資格法團中，約七成 (即約 3 000 個 )
會申請津貼。計劃推行至今，已有約 2 900 個法團以書面回
覆有意申請，民政署亦已批出接近 1 500 個申請，涉及津貼
總額達 630 萬元。  
 
提供有關大廈管理的專題講座及簡介會 

 
25. 為提高「三無大廈」業主及住客對管理大廈的認識，

民政署及協助推行「顧問服務計劃」的物管公司為業主及住

客舉行專題講座或簡介會，邀請專業人士或相關的政府部門

代表，就大廈管理事宜提供資料及意見，例如成立法團的程

序、跟進由屋宇署或消防處發出與大廈修葺或消防安全有關

的命令或指示，以及維修資助等。   
 
協助處理糾紛 

 
26. 如「三無大廈」業主及住客就大廈管理事宜出現糾

紛個案，民政署鼓勵糾紛各方加強溝通，以解決爭議。遇到

複雜的糾紛個案，民政署會把個案轉介予專責的「大廈管理

糾紛顧問小組」，成員包括律師、會計師、測量師、建築師

及大廈管業專業人士等。他們會為有關各方提供持平專業的

意見。如雙方同意，民政署亦可轉介他們接受專業調解機構

提供的免費自願調解服務。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一四年十月 


